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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安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雄人才办〔2022〕3号

雄安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雄安新区“雄才卡”制度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容城、安新、雄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，新区各部门，各片区管委会：

《雄安新区“雄才卡”制度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已经新

区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雄安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年 7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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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安新区“雄才卡”制度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牢牢把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“牛鼻子”，加快

聚集支撑疏解创新创业新人才，优化人才发展服务环境，筑牢

产业人才基础，根据《河北雄安新区“雄才卡”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雄人才办〔2022〕2号）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“雄才卡”分 A、B、C三类，是为新区人才创新

创业和工作生活提供优质便捷服务的凭证。持卡人在新区按照

有关政策规定享受优惠便利服务。“雄才卡”服务期 5年，自

发卡之日起算。“雄才卡”B卡和 C卡仅限本人使用。

第三条 “雄才卡”服务管理工作在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领导下，由党工委人才办统筹协调，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

承担日常管理服务工作。

第二章 申领流程

第四条 申报。新区引进培育人才符合《河北雄安新区“雄

才卡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雄人才办〔2022〕2号）规定 A、

B、C卡相应条件的，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申报。

第五条 初核。用人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核，填写《雄安

“雄才卡”申领登记表》，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注册地

为三县的用人单位，报所在地县委人才办。注册地为新区本级

的用人单位，报新区党工委人才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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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审核。三县县委人才办对本辖区内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，形成书面报告并加盖公章后，报新区党工委人才办。三县

县委人才办和新区本级用人单位，每年 5月和 11月的 15日前，

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新区党工委人才办。

第七条 发卡。新区党工委人才办对申报材料复核后，按程

序报批，并对拟发卡人员名单进行网上公示 5个工作日，对公示

无异议的发放相应类别的“雄才卡”。每年 6月和 12月底前完

成发卡工作。

第八条 对引进培育的特别急需紧缺人才，可按“一事一议”

方式直接向新区党工委人才办申报，经认定发放相应类别“雄

才卡”。

第三章 管理服务

第九条 晋级。持卡人满足 A或 B 类“雄才卡”申领条件

的，可按初次申领流程提出晋级申请，并提交“雄才卡”原件、

《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表》等材料。晋级后“雄才卡”服务期

限重新计算。

第十条 补办。“雄才卡”遗失的，由用人单位向新区党工

委人才办报备，填写《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表》，按程序申请补

发。

第十一条 注销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申领人或者用人单位

应在 15个工作日内，按程序向新区党工委人才办报备，并填写

《雄安“雄才卡”注销登记表》，按程序申请注销“雄才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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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功能。

（一）持卡人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终止或者解除，

且不在新区工作或服务的；

（二）持卡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纪律处分、尚在

处分期内的；

（三）持卡人及其用人单位在申办及使用“雄才卡”过程

中，存在违规或者失信行为的；

（四）其他应当注销的情形。

第四章 组织保障

第十二条 建立“雄才卡”联络员制度。各用人单位、三县

县委人才办明确 1名业务负责人为联络员，确保“雄才卡”各

项服务落实到位。党工委人才办定期对服务落实情况进行考核

和通报。

第十三条 建立完善持卡人信息库。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

建立持卡人档案信息库，与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对接，动态更新

入库信息。

第十四条 建立服务反馈制度。用人单位指定专人负责了解

持卡人用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并及时将意见建议反馈至新区

人才发展服务中心。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梳理汇总后报新区

党工委人才办。党工委人才办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完善服务内容。

第五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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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细则具体解释工作由党工委人才办承担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附件：1.申领雄安“雄才卡”材料清单

2.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表

3.雄安“雄才卡”注销登记表

4.雄安“雄才卡”申请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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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领雄安“雄才卡”材料清单

一、初次申领

1.身份证复印件；

2.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等材料；

3.与用人单位签订的 3年以上劳动（聘用、聘任）合同复印件；

4.在新区缴纳社保或个税证明；

5.《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表》；

6.自主创业人才还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纳税材料；

7.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上述材料外，还需提供教育部出具的留

学回国人员学历（学位）认证书；

8.满足申报条件还应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二、晋级

1.“雄才卡”原件；

2.《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表》；

3.达到相应类别“雄才卡”申领要求的相关材料。

三、补办

1.《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表》；

2.登报声明或其他相关材料。

四、注销

1.《雄安“雄才卡”注销登记表》；

2.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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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表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照片
用人单位 引进时间

学历 学位 毕业时间

毕业院校

及所学专业
联系电话

申领类别
（打√）

（）

A卡□ B卡□ C卡□ 身份证号

申领方式
（打√）

初次申领□ 晋级□ 补发□

人才类别

符合《雄安新区“雄才卡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 条，第（ ）款：

。

工作和学

习经历

（从大学

时填写）

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本
人承担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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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

意见

盖章

主要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县委人才

办意见

盖章

主要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新区党工

委人才办

意见
盖章

主要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3份正反面打印，新区党委人才办、县委人才办、用人单位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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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雄安“雄才卡”注销登记表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用人单位 引进时间

注销类别
（打√）

（）

A卡□ B卡□ C卡□ 身份证号

注销原因

用人单位

意见

盖章

主要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县委人才

办意见

盖章

主要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新区党工

委人才办

意见
盖章

主要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3份，新区党委人才办、县委人才办、用人单位各一份。



附件 4

雄安“雄才卡”申领登记表

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表日期：

序
号

姓名
性
别

学历
学位

毕业院校和专业 毕业时间
申领雄才
卡类别

身份证号 人才类别

单位审核人签名： 联系方式：

注：1.申领雄才卡类别：填写 A卡或 B卡或 C卡。2.人才类别：填写符合《雄安新区“雄才卡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几条，

第几款具体内容。此表用人单位填写。

—

1
0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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